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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96       证券简称：新安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号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 

股权及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 

公司拟收购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资产。

鉴于标的公司持股 45%的股东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系国有，公

司需待其股权出让按规定经有关主管单位审批后，参与交易所公开摘牌受让

股权。故公司本次拟先通过全资子公司浙江启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收购胡博等

8 名股东持有的金灿科技 55%股权及相应资产，收购价格参照 2022 年 10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由各方一致同意标的公司估值为 35,000

万元，由此确定 55%股权及资产转让价格为 19,25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 45%股权的出让尚需

按规定经有关主管单位审批并履行相关挂牌出让手续。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向新能源产业拓展的战略部署，公司拟收购中钢热能金灿

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金灿科技”）100%股权

及资产。鉴于标的公司持股 45%的股东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系国有，

公司需待其股权出让按规定经有关主管单位审批后，参与交易所公开摘牌受让股

权。故公司本次拟先通过全资子公司浙江启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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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源”）收购胡博等 8名股东持有的金灿科技 55%股权及相应资产，收购价格参照

2022年 10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由各方一致同意标的公司估值

为 35,000 万元，由此确定 55%股权及资产转让价格为 19,250万元。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议案》，同意以人

民币 19,250 万元受让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 8 名股东持有

的 55%股权及相应资产，同时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满足约定条件时，收购剩

余股东持有的 45%的股权，从而实现对该公司 100%控股的目标。公司与相关方于

同日签署了《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资产及股权收购协议书》。 

（二）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胡博 

证件号码： 210302************ 

就职单位：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 

（二）吕猛 

证件号码： 413028************ 

就职单位：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 

（三）金海侹 

证件号码： 330225************ 

就职单位：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 

（四）刘锐剑 

证件号码： 230281************ 

就职单位：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 

（五）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银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H6MGK4H 

成立日期：2020 年 7月 2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博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七号办公楼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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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出资额：6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六）北京益海融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179164044 

成立日期：2014 年 9月 11日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海军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西小营南环路 10号院 2幢 2025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

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瑞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H8PJ09N 

成立日期：2020 年 10月 16日 

出资额：1000 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尉雪荣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七号办公楼 984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八）许德福 

证件号码： 320112************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3203431098-c348415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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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单位：南京聚力众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各交易方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企业名称：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1MA2B5R1R9Y 

法定代表人：张功多 

成立日期：2018 年 12月 18日 

注册资本：5454.545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敢山路 66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碳材料加工和销售；

技术咨询及成果转让；仓储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金灿科技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2454.5455 45.0000 

2 胡博 510.00 9.3500 

3 吕猛 500.00 9.1667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瑞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00 9.1667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银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00 9.1667 

6 金海侹 345.00 6.3250 

7 北京益海融达投资有限公司 333.3333 6.1111 

8 许德福 166.6667 3.0556 

9 刘锐剑 145.00 2.6583 

合 计 5454.545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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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后，金灿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 55.00 

2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2454.5455 45.00 

合计 5454.5455 100.00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22年 1-10 月 

（未经审计） 

2021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9,278,980.43 140,492,765.25 

净利润 8,880,796.33 13,702,838.85 

项 目 
2022年 1-10 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12月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8,846,708.66  290,121,281.02 

负债总额 189,160,631.36 159,316,000.05  

股东权益 139,686,077.30  130,805,280.97 

注：金灿科技 2021年 12月 31日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评估基准日（2022年 10月 31日），除以下资产抵押、质押事项外，金

灿科技不存在其他资产抵押、质押、对外担保、未决诉讼、重大财务承诺等或有

事项，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1.抵押事项 

金灿科技分别以其持有的浙（2021）湖州市不动产权第 0092421号、浙（2021）

湖州市不动产权第 0183913号《不动产权证》登记的不动产作为抵押物，为其向

湖州银行南太湖新区支行、浙商银行湖州分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截至评估基准

日借款余额分别为 1,400.00万元、2,780.00 万元。 

2.质押事项 

金灿科技以其持有的 1 项专利权(专利名称为一种石墨化炉测温装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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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物，为其向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太湖新区支行借款提供质

押担保，最高融资限额为 3,354 万元，截至评估基准日借款余额为 1,000.00 万

元。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工

作，并以 2022年 10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坤元评报[2022]990号）《新

安股份拟收购股权涉及的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本次标的

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选择收益法的结果作为评估

结果。具体如下： 

在企业持续经营及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评估基准日2022年10

月 31日，金灿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结果为

155,789,491.28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347,000,000.00元，两者相差

191,210,508.72元，差异率122.74%。 

评估结论：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金灿科技股

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金灿科技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347,000,000.00元

(大写为人民币叁亿肆仟柒佰万元整)，与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139,686,077.30

元相比，评估增值207,313,922.70元，增值率为148.41%(主要为金灿科技账面未

作记录的10专利权、1项软件著作权及相关生产技术)。 

（二）评估重要假设 

1、本次评估中的收益预测是基于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在维持现有经营范围、

持续经营状况下企业的发展规划和盈利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的。 

2、2021 年 12 月 16 日，金灿科技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取得编号为

GR202133002833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根据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2021

年至 2023 年企业所得税按 15%的税率计缴。在充分考虑金灿科技的产品、业务

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该公司当前的研发创新能力，预计金灿科技未来高新技术企

业复审通过无重大的法律障碍，因此假设该公司未来年度的所得税政策不变。 

（三）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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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金灿科技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328,846,708.66元，评估价值 342,701,587.85元，评估增值

13,854,879.19元，增值率为 4.21%；负债账面价值 189,160,631.36 元，评估价

值 186,912,096.57 元，评估减值 2,248,534.79 元，减值率为 1.19%；股东全部

权益账面价值 139,686,077.30 元，评估价值 155,789,491.28 元，评估增值

16,103,413.98元，增值率为 11.53%。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单位：元 

 

2、收益法评估结果 

通过分析金灿科技的行业特点、行业壁垒、市场状况等影响因素以及行业发

展趋势，预测其未来收益情况。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采用收益法时，金灿科技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为 34,700.00 万元。 

未来五年预测表及评估结果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2 年

11-12 月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永续期 

一、营业收入 4,548.00  37,898.00  46,320.00  54,742.00  56,847.00  58,953.00  58,953.00  

减：营业成本 4,076.04  30,449.81  37,299.36  44,182.69  45,991.49  47,812.65  47,812.65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209,353,701.84  210,270,209.68  916,507.84 0.44 

 二、非流动资产 119,493,006.82  132,431,378.17  12,938,371.35 10.83 

 其中：固定资产 72,643,706.21  74,366,510.00  1,722,803.79 2.37 

       在建工程 29,842,939.70  29,842,939.70  0.00 0.00 

       无形资产 14,882,087.44  26,285,500.00  11,403,412.56 76.63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4,882,087.44  15,665,500.00  783,412.56 5.26 

       长期待摊费用 1,936,428.47  1,936,428.47  0.00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7,845.00                     -187,845.00 -100.00 

    资产总计 328,846,708.66  342,701,587.85  13,854,879.19 4.21 

 三、流动负债 168,679,275.90  169,112,096.57  432,820.67 0.26 

 四、非流动负债 20,481,355.46  17,800,000.00  -2,681,355.46 -13.09 

    负债合计 189,160,631.36  186,912,096.57  -2,248,534.79 -1.19 

    股东全部权益 139,686,077.30 155,789,491.28 16,103,413.98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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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7.63  130.61  226.02  254.07  263.34  260.88  260.88  

销售费用 55.85  302.13  322.22  343.49  363.35  384.20  384.20  

管理费用 150.47  1,036.10  1,103.44  1,159.10  1,200.19  1,228.36  1,228.36  

研发费用 153.60  1,399.09  1,528.28  1,658.61  1,748.10  1,833.57  1,833.57  

财务费用(不含利息支出) 2.54  24.63  30.11  35.58  36.95  38.32  38.32  

加：其他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汇兑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净敞口套期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信用减值损失 -22.74  -189.49  -231.60  -273.71  -284.24  -294.77  -294.77  

资产减值损失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资产处置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营业利润 79.13  4,366.14  5,578.97  6,834.75  6,959.34  7,100.25  7,100.25  

加：营业外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减：营业外支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息税前利润 79.13  4,366.14  5,578.97  6,834.75  6,959.34  7,100.25  7,100.25  

减：所得税费用 0.00  510.18  682.12  857.38  866.99  879.48  879.48  

四、息前税后利润 79.13  3,855.96  4,896.85  5,977.37  6,092.35  6,220.77  6,220.77  

加：折旧及摊销 135.60  1,018.42  1,091.10  1,056.08  1,034.33  912.55  912.55  

减：资本性支出 796.05  88.45  0.00  234.11  11.06  677.74  677.74  

减：营运资金增加 1,929.32  7,820.77  3,216.22  2,536.33  1,113.32  1,115.57  0.00  

五、企业自由现金流 -2,510.64  -3,034.84  2,771.73  4,263.01  6,002.30  5,340.01  6,455.58  

折现率 10.80% 10.80% 10.80% 10.80% 10.80% 10.80% 10.80% 

折现期 0.08  0.67  1.67  2.67  3.67  4.67  4.67  

折现系数 0.9915  0.9339  0.8429  0.7607  0.6866  0.6197  5.7375  

六、现金流现值 -2,489.30  -2,834.20  2,336.30  3,242.90  4,121.20  3,309.20  37,038.90  

七、现金流现值累计值 44,725.00  

加：溢余资产评估值 0.00  

加：非经营性资产评估值 0.00  

减：非经营性负债评估值 0.00  

八、企业价值 44,725.00  

九、付息债务 10,024.29  

十、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4,700.00  

 

（1）企业整体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评估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

产价值－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44,725.00 ＋0.00 ＋0.00 －0.00 

                ＝44,725.00万元 

（2）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 

                      ＝44,725.00 －10,0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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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00.00万元（已圆整） 

3、评估结论的选择 

金灿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结果为 155,789,491.28

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347,000,000.00元，两者相差191,210,508.72元，

差异率 122.74%。 

评估人员认为，以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

值，在评估中很难考虑那些未在财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企业的客户资源、服务

能力、管理效率等，且资产基础法以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成本为出发点，有忽

视企业的获利能力的可能性。而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通过合理预测

企业未来收益及其对应的风险，综合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时，不

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

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行业竞争

力、公司的管理水平、人力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等资产基础法无法考虑的因素对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根据金灿科技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收益法评估价值

能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347,000,000.00 元（大写为人民

币叁亿肆仟柒佰万元整）作为金灿科技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浙江启源收购胡博等 8名股东持有的金灿科技 55%股权

及相应资产，并签署收购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 

甲方一：胡博 

甲方二：吕猛 

甲方三：金海侹 

甲方四：刘锐剑 

甲方五：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银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乙方一：北京益海融达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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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瑞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三：许德福 

丙方：浙江启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 55%股权及资产 

（二） 交易价格 

参照资产评估报告，各方均认可金灿科技在股权转让前的估值 3.5亿元人民

币。由此确定 55%股权及资产转让价格为 19,250 万元。该价款为丙方受让上述

标的股权及其相应资产的唯一对价，丙方无需另行支付任何款项。 

（三）转让价款的支付及其先决条件 

第一笔：在本协议生效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丙方支付第一笔转让款 4250

万元（大写：肆仟贰佰伍拾万元）。 

第二笔：各方约定在本协议生效且丙方支付了第一笔转让款 4250 万元后的

10日内完成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且标的公司董事、监

事、法定代表人、新章程按照三方的约定进行变更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丙方支

付第二笔转让款 9000 万元（大写：玖仟万元）。 

第三笔：各方约定在本协议生效且丙方支付了第一笔转让款 4250 万元后的

15 日内完成标的公司的交割，在至少如约完成本条款约定的交割，且标的股权

已经变更登记至丙方名下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丙方支付第三笔转让款人民币

5000万元（大写：伍仟万元）。 

第四笔：自交割日起满六个月后的十五个工作日，标的公司未发现未披露的

负债或无其他违约行为的，丙方支付第四笔转让款 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 

（四）交割日及交割 

甲、乙、丙三方明确，标的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甲方、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55%

股权作为一个整体，由甲方、乙方向丙方移交，移交完成日即为本次资产及股权

收购的交割日。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为锂电池行业的快速增长提供引擎。

目前，虽然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中的碳材料市场化应用程度最高，但非碳材料特

别是硅基负极材料成为目前各大负极材料厂商重点研究的对象，或在未来成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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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规模应用的新型负极材料之一。金灿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负极

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人造石墨、天然石墨和硅氧负极材

料，主要应用于动力类电池、消费类电池以及储能类电池等领域。其在负极领域

的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能力将与公司在硅基、磷基正负极材料领域已有的产业基

础与产业化进程形成高效协同，进一步加强公司在正负极材料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公司本次收购金灿科技股权与资产，有助于公司加快新能源赛道战略布局，

拓展负极材料的应用研发及产业化能力，加快推进负极材料一体化、规模化、差

异化，同时发挥原有硅基、磷基产业基础与优势，围绕新能源应用场景打造具有

新安特色的材料整体解决方案，从而形成重要的第三增长极，有效推动公司发展

格局由“双轮驱动”向“三足鼎立”转变。 

 

七、风险提示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45%股权的出让尚需按规

定经有关主管单位审批并履行相关挂牌出让手续。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

满足约定条件时，收购剩余股东持有的 45%的股权，从而实现对该公司 100%控股

的目标。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具体情况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月 4日 


